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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4 
司徒少華女士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秘書長 1 
  薛鳳鳴女士  
 

高級議會秘書 (1)4 
趙汝棠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9 
盧美雲小姐  
 
議會秘書 (1)4 
江健偉先生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1 
張雪嫻女士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2 
林瑞萍小姐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4 
陳瑞玲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9 
張婉霞女士  
 
文書事務助理 (1)4 
陳愛華女士  

    
 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 選舉正、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財經事務委員會在任主席陳健波議員主持

2015-2016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。他邀請

委員提名主席人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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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黃定光議員提名吳亮星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陳鑑林議員附議。吳亮星議員接受提名。陳健波

議員邀請委員提名其他人選。  
 
3.  李卓人議員提名梁繼昌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涂謹申議員附議。梁繼昌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4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陳健波議員宣布以不

記名方式進行投票。所有出席委員投票後，陳議員

邀 請 提 名 該 兩 名 候 選 人 的 黃 定 光 議 員 及 李 卓 人

議員監察點票工作。在參與投票的出席委員當中，

12名委員投票支持吳亮星議員、 5名委員投票支持

梁 繼 昌 議 員 。 陳 議 員 宣 布 吳 亮 星 議 員 當 選 為

2015-2016年度會期的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。吳議員

隨即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5. 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副主席人選。梁君彥

議 員 提 名 張 華 峰 議 員 ， 該 項 提 名 獲 黃 定 光 議 員

附議。張華峰議員接受提名。主席邀請委員提名其

他人選。  
 
6.  涂謹申議員提名梁繼昌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李卓人議員附議。梁繼昌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7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以不記名

方式進行投票。所有出席委員投票後，主席邀請提

名該兩名候選人的梁君彥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監察

點票工作。在參與投票的出席委員當中，11名委員

投票支持張華峰議員、 7名委員投票支持梁繼昌

議員。主席宣布張華峰議員當選為 2015-2016年度

會期的財經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 2015-2016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8.  主席請委員參閱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建議

例會時間表。委員議定  ⎯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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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事務委員會每月例會將於每月首個星期一

舉行；  
 
(b) 事務委員會例會一般在上午10時45分舉行，

有需要時亦會提早舉行會議；  
 
(c) 由於 2016年 4月首個星期一是公眾假期，

該月的例會改於 2016年 4月 11日舉行；及  
 
(d) 由於 2016年 5月首個星期一是公眾假期，

該月的例會改於 2016年 5月 3日舉行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 2015-2016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

例 會 時 間 表 已 於 2015 年 10 月 15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18/15-16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 
 
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
(立法會CB(1)7/15-16號
文件附錄V 

⎯⎯ 待議事項一覽表)�

 
2015年 11月 2日的例會  
 
9.  委員議定於 2015年 11月 2日的例會上討論

政府當局提出的以下事項  ⎯⎯  
 

(a) 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簡報；及  
 
(b) 香港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度下一階段的

實施建議。  
 
事務委員會委員建議於日後會議討論的事項  
 
10.  單仲偕議員表示，不少議員對於某些金融

中介機構的不當行為表示關注，包括誘使市民向

財務公司申請借貸，並收取高昂的中介費用。他建

議事務委員會應討論規管金融中介機構方面的政

策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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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李卓人議員察悉，現時排在輪候名單上的

財經事務委員會及人力事務委員會轄下的《研究

強積金的累算權益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沖

安排事宜 (下稱 "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 ")
聯合小組委員會》可望在 2016年 1月展開工作。他

認為，鑒於相關的立法工作時間緊迫，事務委員會

應在聯合小組委員會開始運作之前，討論與遣散費

及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有關的事宜。就此，事務

委 員 會 或 會 考 慮 與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聯 席 會

議。李議員指出，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管理費用高昂

是備受計劃成員關注的課題，他建議事務委員會應

討論此項課題。  
 
12.  林健鋒議員建議，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

會 匯 報 香 港 參 與 亞 洲 基 礎 設 施 投 資 銀 行 的 最 新

發展。主席表示，事務委員會 "待議事項一覽表 "
第12項已載有這個議項。  
 
13.  主席表示，根據過往做法，副主席與他

本 人 會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會 晤 ， 討 論

2015-2016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工作計劃。他會在

工 作 計 劃 會 議 上 與 政 府 當 局 商 討 如 何 跟 進 委 員

提出的討論事項。他補充，委員如有意提出其他

事項在事務委員會作出討論，可以書面通知事務

委員會秘書。  
 
 
IV 其他事項  
 
1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20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5年 10月 26日  


